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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1 月 12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（临

时）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2016 年第一次（临时）股东大会材料》等

信息披露文件。披露文件显示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章

程的议案》。我部在事后审核过程中关注到： 

一、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（以下简称“章程”）中设置了较

多的反收购条款, 包括但不限于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条、

第五十三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九十六条、第一百零六条、

第一百零七条等。其中： 

1、章程第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“任何持有或者通过协议、其他

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 10％的股东，

应在达到 10％后 3 日内向公司披露其持有公司股份的信息和后续的

增持公司股份计划，并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由股东大会

审议是否同意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”。请你公司和律师复核前述内容

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第八十五条等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章程第三十八条第五款规定“投资者购买、控制本公司股份，

未按上述规定履行披露、报告义务，或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、不完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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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真实，或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，为恶意收购，不具有公司董事、

监事候选人提名资格，且无权提议召集临时股东大会”，章程第四十

九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九十六

条、第一百零六条、第一百零七条等在前述“恶意收购”的定义下，

对投资者的部分股东权利行使也进行了具体规定。请你公司和律师复

核前述内容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条、第一百零一

条和第一百零二条等的相关规定。 

3、章程第五十条规定“具有本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恶意收购

情形的投资者无权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权

拒绝其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。该投资者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

的，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有权以公司名义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

确认其召集行为及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，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召

集行为及股东大会决议效力做出生效认定之前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

及高级管理人员有权不执行其股东大会决议”。请你公司和律师复核

前述内容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九十八条和第四十六

条第（二）款等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，连续 180 日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

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％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由股东代表出任

的董事和监事的候选人。请你公司和律师结合公司股权分布情况说明

前述提名股东持股比例设定的合理性，以及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第四条、第一百零二条和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第八十二

条等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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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分别规定“在发生

不可抗力事件的紧急情况下，董事长可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

和公司利益的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，并应于事后及时向董事会和股东

大会报告”，“董事长可将本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下的全部或

部分职权授权决策委员会行使”。请你公司和律师复核前述授权是否

符合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四十八条等的相关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和律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和律师核

查意见在 1月 15日前书面回复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6 年 1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